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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披露重组报告书暨一般风险提示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拟通过增资取得江苏吉莱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4,323.3494万股股份，同时公司与标的公司股东李大威签订表决权委托协议，

由李大威将其直接持有的标的公司828.7109万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全部委托给公司。 交易完成后，公司

合计控制标的公司表决权比例超过50%，标的公司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025年8月8日，公司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6号一一重大资产重组》等相关规定，公司首次披

露重组事项至召开相关股东会前， 如本次交易涉嫌内幕交易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或者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的，本次交易存在被暂停、被终止的风险。

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并需取得有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本次交易能否取

得上述相关审批、核准或备案存在不确定性，最终取得相关审批、核准或备案的时间也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继续推进相关工作，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醒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770� � � � � � � � � �证券简称：综艺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40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25年8月1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25年8月8日以现场会议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四）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人。其中：出席现场会议董事6人；以

通讯方式出席会议董事1人。

（五）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杨朦先生主持，公司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议案》；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拟通过增资取得江苏吉莱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4,323.3494万股股份，同时公司与标的公司股东李大威签订表决权委托协议，

由李大威将其直接持有的标的公司828.7109万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全部委托给公司。 交易完成后，公司

合计控制标的公司表决权比例超过50%，标的公司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根

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

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6号一一重大资产重组》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经过对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事项进行自查

论证后，认为本次交易符合上述法律法规规定的各项要求及实质条件。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第二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但不构成重组上市的议案》；

经审慎判断，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但不构成重组上市，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公司、标的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本次交易达到《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标准。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十四条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本次交易前36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为南通综艺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昝圣达先生。 本次交

易完成后，南通综艺投资有限公司仍为公司控股股东，昝圣达先生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不会

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变更，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第二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3、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方案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经综合考虑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与未来发展战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拟订了公司本次交

易的方案：

1）整体方案

公司通过向标的公司增资， 合计取得标的公司4,323.3494万股股份， 占标的公司增资后总股本的

45.2807%，增资后标的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9,547.8845万元（如交割日前标的公司完成其他机构股东

股份回购，则标的公司总股本将降至8,450.1829万元，公司所持股份占标的公司总股本的51.1628%）；

同时标的公司股东李大威同意将其直接持有的标的公司828.7109万股股份对应表决权全部委托给公

司。 交易完成后，公司合计控制标的公司表决权比例超过50%，标的公司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标的公司新增的4,323.3494万股股本。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交易价格和定价依据

资产评估机构江苏中企华中天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企华评估” ）以2025年3月31日为

评估基准日，对标的公司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最终采用资产基

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本次交易标的公司的最终评估结论。根据中企华评估出具的《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

拟对江苏吉莱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涉及的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苏中资评报

字（2025） 第2115号）， 在评估基准日2025年3月31日， 标的公司经审计后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为22,

265.33万元，评估价值为26,715.41万元，评估增值4,450.08万元，增值率为19.99%。

参考标的公司全部股东权益的评估价值26,715.41万元，经各方协商一致并确认，本次交易的标的

股份4,323.3494万股，交易价格确定为22,000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取得标的公司4,323.3494万

股股份，占标的公司增资后总股本的45.2807%（如交割日前标的公司完成其他机构股东股份回购，则标

的公司总股本将降至8,450.1829万元，公司所持股份占标的公司总股本的51.1628%）。

本次交易自评估基准日（不含当日）起至标的股份交割日（含当日）止的期间，标的股份所产生的

收益和亏损归公司享有或承担。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资金来源

本次交易的资金来自于公司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本次交易价款的支付

本次交易对价以现金方式分两期支付。

①第一期交易价款：公司确认交割条件全部达成次日起的10个工作日内，向标的公司支付增资款的

51%。

②第二期交易价款：第一期交易价款支付完成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标的公司办理完成本次交易涉

及的全部工商变更手续。 完成工商变更手续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公司向标的公司支付剩余增资款。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决议有效期

本次交易方案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若在上述有效期内公司已经取得了本

次交易的全部批准、许可或备案但本次交易尚未实施完毕，则决议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成

日。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以上各子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第二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逐项进行

审议。

4、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6号一一重大资产重组》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编制了《江苏综艺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第二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标的公司及其股东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审慎判断，公司董事会认为，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第二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

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公司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

第四条的规定。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第二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以及不适用第

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议案》；

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以及不适用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的

相关规定。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第二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规定的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的议案》；

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

监管》第十二条规定的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第二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9、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增资协议的补充协议〉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本次交易的顺利进行，充分体现公平、公正的交易原则，切实保障全体股东权益，就本次

交易相关事宜，公司与各交易相关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增资协议的补充协议》，就本次交易的交易价

格等相关事项进行进一步明确和确认。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第二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议

案》；

公司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履行

了现阶段必需的法定程序，该等法定程序完整、合法、有效，公司本次交易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第二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11、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信息发布前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议案》；

公司股价在本次交易预案披露前20个交易日内剔除大盘因素和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后累计涨幅均

未超过20%， 未出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6号一一重大资产重组》 第十三条第

（五）项所述之异常波动情况。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第二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议案》；

公司在审议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不存在需纳入本次交易相关指标累计计算范围的购买、出售资产

的情况。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第二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交易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议案》；

公司已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5号一一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等相关规定的要

求，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限定了相关敏感信息的知悉范围，严格地履行了本次交易信息

在依法披露前的保密义务。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第二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14、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为实施本次交易，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标的公司2023年度、2024年度和2025年

1-3月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了《江苏吉莱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信会师报

字[2025]第ZA14765号），同时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审

阅报告及备考财务报表》（信会师报字[2025]第ZA14764号）。 江苏中企华中天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就标

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2025年3月31日的市场价值出具了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拟对江

苏吉莱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涉及的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苏中资评报字

（2025）第2115号）。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第二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15、审议通过了《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

及交易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为本次交易之目的，公司聘请了中企华评估作为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 中企华评估以2025年3月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了《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拟对江苏吉莱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涉及的该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苏中资评报字（2025）第2115号）。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一

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董事会认为，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本

次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分析方法与评估分析目的具有相关性，本次交易定价公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第二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1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与填补回报措施的议案》；

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

[2013]110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7号）和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

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号）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即期回报的影

响情况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具体的填补回报措施，并由相关主体出具了承诺。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第二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17、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议案》；

为保证本次交易的顺利完成， 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会批准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

理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具体内容包括：

1）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股东会决议，制定、调整、实施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包括

但不限于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或调整标的资产交易价格、标的资产范围、交易对方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其

他事项；

2）根据审批部门的批准情况和市场情况，在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方案框架范围内，全权负责办理和决

定本次交易的具体相关事宜；

3）修改、修正、补充、补正、递交、呈报、签收、签署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审计报告、审阅报告、评估报告、

法律文件、申报文件等；

4）应审批部门的要求或根据监管部门的政策规定及市场条件发生的变化，对本次交易的方案进行

相应调整或终止决定，批准、签署有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等一切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协议和文件的修改；

5）根据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方案，全权办理和决定本次重组具体实施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办理有关政府审批，办理与标的资产相关的资产交割、工商变更登记等；

6）签署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一切合同、协议等重要文件；

7）采取所有必要的行动，决定和办理与本次重组有关的其他一切事宜。

本授权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有效。 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关于本次交易的批准，

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成日。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第二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18、审议通过了《关于暂不召开股东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的临2025042号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770� � � � � � � � � �证券简称：综艺股份 公告编号： 临2025-042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暂不召开股东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拟通过增资取得江苏吉莱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4,323.3494万股股份，同时公司与标的公司股东李大威签订表决权委托协议，

由李大威将其直接持有的标的公司828.7109万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全部委托给公司。 交易完成后，公司

合计控制标的公司表决权比例超过50%，标的公司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根

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025年8月8日，公司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综艺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基于本次交易的总体工作安排，公司董事会拟暂不召开股东会，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董事会将

另行发布召开股东会的通知，提请股东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

特此公告。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1231� � � � � � �证券简称：农心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4

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股东、董事王小见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25年5月26日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35），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董事王小见先生计划在前述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九十个自然日内（即自2025年6月18日起

至2025年9月15日止，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350,000股（含本数），不超过公司股

份总数的1.35%，不超过公司剔除回购专户持股数后股份总数的1.3532%。

2025年6月24日至7月22日期间，王小见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本

公司股份，其股份变动触及1%整数倍，公司于2025年7月24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股份

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

公司近日收到王小见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获悉王小见先生股份减

持计划已完成，现将其股份减持结果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占剔除回购专户持股数后股

本比例（%）

王小见

集中竞价交易

2025年6月24日-2025年8月8

日

20.69 95.00 0.95 0.9522

大宗交易

2025年7月22日-2025年7月

23日

19.00 40.00 0.40 0.4009

合 计 20.19 135.00 1.35 1.3532

注：上表中，王小见先生本次减持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公司股份，减持价格

区间为19.00元/股-21.77元/股；上表中部分比例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存在尾差，系四舍五

入造成。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占剔除回购专户持股数后股

本比例（%）

股数（万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占剔除回购专户持股数后股本

比例（%）

王小见

合计持有股

份

1,097.60 10.9760 11.0019 962.60 9.6260 9.6487

其中：

无 限 售

条件股份

274.40 2.7440 2.7505 139.40 1.3940 1.3973

有限售条件

股份

823.20 8.2320 8.2515 823.20 8.2320 8.2515

注：上表中部分比例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存在尾差，系四舍五入造成。

二、王小见承诺及履行情况

王小见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作出如下

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

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的公司股

份发生变化的，本人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2、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

（即2023年2月18日，如该日非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

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 （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公司上市后因派发

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

息处理，下同）；

3、在前述锁定期期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将向公司申报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本人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六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将不

会超过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本人在离职后半年内，将不会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 上述减持价格和股份锁定承诺不因本人职务变更、离职而终止；

4、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本人拟减持股份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股份

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份减持计划；

5、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6、如果在锁定期满后2年内，本人减持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的，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

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25%（若发行人有送股、 转增股本或增发等事项的， 上述股份总数应作相应调

整），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因公司上市后派发现金红

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

理）；

7、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前，应按照《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8、如果本人违反法律、法规及相关承诺减持股份，由此产生的收益将归公司所有，本人将在股东大

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

歉。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小见先生所作出的上述承诺正常履行，本次股份减持事项与上述承诺一致，

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形。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股份减持未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

法》《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股东、董事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四、备查文件

王小见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2日

证券代码：000683� � � �证券简称：博源化工 公告编号：2025-061

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

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源集团）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超过80%，请投资者注意相关

风险。

公司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博源集团的通知， 其将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冻结并重新办理了质

押登记，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本次解除质押及质押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博源集团 是 13,100,000 1.17% 0.35% 2024年7月5日 2025年8月8日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鄂尔多斯

分行

博源集团 是 9,900,000 0.88% 0.27% 2024年7月5日 2025年8月8日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鄂尔多斯

分行

合计 23,000,000 2.05% 0.62%

2.股东股份本次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博源集团 是 13,100,000 1.17% 0.35% 否 否

2025年8月8

日

办理解除

质押手续

止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鄂尔

多斯分行

融资担

保

博源集团 是 9,900,000 0.88% 0.27% 否 否

2025年8月8

日

办理解除

质押手续

止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鄂尔

多斯分行

融资担

保

合计 23,000,000 2.05% 0.62%

博源集团将上述23,000,000股股份质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分行，为他人融资提供

担保。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博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中稷弘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稷弘

立）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前质

押股份数量

（股）

本次质押后质押

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售

和冻结、标记数量

（股）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博源集

团

1,122,491,

995

30.18%

1,099,491,

995

1,122,491,995 100% 30.18% 333,475,587 29.71% 0 0%

中稷弘

立

32,300,995 0.87% 0 0 0% 0% 0 0% 0 0%

合计

1,154,792,

990

31.05%

1,099,491,

995

1,122,491,995 97.20% 30.18% 333,475,587 29.71% 0 0%

注：本公告除特别说明外，数值保留2位小数，若出现合计数的尾数与各分项数值总和的尾数不相等

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三、其他说明

1.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说明

（1）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及办公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

法定代表人：戴连荣；

注册资本：8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生产、销售；建材产品经销；物流，新能源开发；投资咨询（不含

金融、证券、期货、保险）；对外投资；企业资产管理咨询。

（2）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北京中稷弘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及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宝盛南路1号院14号楼1屋101室；

法定代表人：宋为兔；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财务顾问；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

易制毒危险品）。

（3）博源集团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6月30日

2024年度 2025年1-6月

主要财务数据

资产总额 4,001,264.00 4,288,903.75

负债总额 2,273,889.42 2,588,481.78

营业收入 1,383,785.57 618,916.63

净利润 213,312.98 102,962.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6,163.76 182,263.96

偿债能力指标

资产负债率 56.83% 60.35%

流动比率（倍） 0.61 0.65

速动比率（倍） 0.53 0.58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0.30 0.33

（4）中稷弘立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6月30日

2024年度 2025年1-6月

主要财务数据

资产总额 19,917.66 20,801.50

负债总额 2,244.24 2,244.14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815.87 883.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1.57 -48.22

偿债能力指标

资产负债率 11.27% 10.79%

流动比率（倍） 6,245.74 18,851.47

速动比率（倍） 6,245.74 18,851.47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2,102.34 228.40

2.截至2025年6月30日，博源集团总部有息借款总余额为63,850万元，未来半年内需偿付的上述债

务金额为63,850万元，未来半年至未来一年内需偿付的上述债务金额为0万元。 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

股份累计数量为38,770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34.54%，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0.43%，对应融资余额

约171,350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61,439.19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54.73%，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6.52%，对应融资余额约231,050万元。

截至2025年6月30日，中稷弘立无有息借款。

公司控股股东博源集团的流动性正在逐步恢复，博源集团还在通过多种途径，积极盘活股权、不动

产等资产，尽快化解债务。

3.本次股份质押融资资金具体用途和预计还款资金来源

博源集团本次共质押股份23,000,000股的原因是为他人融资提供担保办理的质押。

4.高比例质押股份的原因及平仓风险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博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高比例质押主要是基于自身资金需求、 为其自身融资和公

司融资提供质押担保，资金主要用于日常运营、对外投资等，目前无平仓风险，若后续出现平仓风险，博

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将积极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质押展期、追加其他担保等措施化解平仓风

险，并及时通知公司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5.控股股东与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重大利益往来情况

最近一年又一期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利益往来情况以及损害公司利益的

情形。

6.公司将持续关注博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冻结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

规定督促并协助博源集团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信息均以

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301115� �证券简称：联检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4

联检（江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联检（江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7月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25年8月11日召开了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分别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

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因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离职、子公司控制权变更、职务变更原因导致部分激励对象不再符合

激励条件，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公司回购注销相应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634,490股。 本次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将由185,159,340股变更为183,524,

850股，公司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185,159,340元变更为人民币183,524,850元。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

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6）、《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经营范围、修订《公司

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7）。

二、债权申报工作安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起30日、未接

到通知的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 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

保。 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逾期未提出权利要求的，不会因此影响其

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根据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一）债权申报所需资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

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

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

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木梳路10号证券部

2.申报时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工作日：8:00-11:30，13:00-17:00）。 以邮寄方式申报

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

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3.联系方式：

（1）联系人：吴海军

（2）联系电话：0519-86980929

（3）传真：0519-86980929

（4）邮箱：office@czjky.com

（5）邮政编码：213015

特此公告。

联检（江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1日

/证券代码：002107� � � �证券简称：沃华医药 公告编号：2025-037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张戈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有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10,058,753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74%）的董事、董事会秘书张戈先生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

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514,688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44%）。

一、张戈先生的持股情况

张戈先生现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张戈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0,058,7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4%。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持有的股份，以及公司历年分配的红股。

3、减持方式：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

4、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拟减持不超过2,514,688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44%。

5、减持价格：按照减持时的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若减持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价格区间和股份数将相应调整。

6、减持期间：将于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3个月内进行（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不得进行减持的时间除外）。

三、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张戈先生在首发时承诺：（一） 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内 （即自2007年1月24日至

2008年1月24日止），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

的股份。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承诺已经履行完毕，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二）在担任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期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

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张戈先生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

前已披露的持股意向、承诺一致。 上述股东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号一

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修订）》第九条规定的情形，将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减持

股份管理暂行办法（2025修正）》《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

（2025年修订）》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

年修订）》的规定，对持有的公司股份进行减持。

四、相关风险提示

1、张戈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

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2、减持股东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更，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3、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股份期间，公司将督促张戈先生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

行办法（2025修正）》《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 （2025年修

订）》《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修订）》等

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张戈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688068� � � � � � � � � �证券简称：热景生物 公告编号：2025-056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近期获得资质情况的自愿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近期获得境外资质认证25项、授权

专利2件。 相关信息如下：

一、获得资质的具体情况

（一）获得境外认证情况

序号 产品中文名称 产品英文名称

注册证号

（备案号）

分类 获批日期 有效期至

发证

国家

1

结核分枝杆菌复合群核

酸检测试剂盒（恒温扩

增-胶体金法）

Mycobacterium�Tuberculosis�

Complex�Nucleic�Acid�Test�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Colloidal�Gold�

Method)

DE/CA22/00122874 / 2025/8/6 / 欧盟

2

甲胎蛋白测定试剂盒

（磁微粒化学发光免疫

分析法）

α-fetoprotein�test�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 Class�C 2025/6/29 2028/6/29 沙特

3

糖类抗原125测定试剂

盒（磁微粒化学发光免

疫分析法）

Cancer�Antigen�125�test�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 Class�C 2025/6/29 2028/6/29 沙特

4

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测

定试剂盒（磁微粒化学

发光法）

Total�Prostate�Specific�Antigen�

test�(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 Class�C 2025/6/29 2028/6/29 沙特

5

癌胚抗原测定试剂盒

（磁微粒化学发光免疫

分析法）

Carcinoembryonic�antigen�test�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 Class�C 2025/6/29 2028/6/29 沙特

6

游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测定试剂盒（磁微粒化

学发光免疫分析法）

Free�Prostate-specific�Antigen�

test�(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 Class�C 2025/6/29 2028/6/29 沙特

7

醛固酮测定试剂盒（磁

微粒化学发光免疫分析

法）

Aldosterone�test�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68-2-2-1-0007306 ClassB 2025/7/29 2029/12/31 泰国

8

ALD-CLIA�非定值质控

品

ALD-CLIA�Unassayed�Quality�

Control

68-2-2-1-0007306 ClassB 2025/7/29 2029/12/31 泰国

9

肾素测定试剂盒（磁微

粒化学发光免疫分析

法）

Renin�test�(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68-2-2-1-0007306 ClassB 2025/7/29 2029/12/31 泰国

10

Renin-CLIA�非定值质

控品

Renin-CLIA�Unassayed�Quality�

Control

68-2-2-1-0007306 ClassB 2025/7/29 2029/12/31 泰国

11

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

脂质运载蛋白测定试剂

盒（磁微粒化学发光免

疫分析法）

Neutrophil�gelatinase-associated�

lipocalin�test�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2707-I-016766 / 2025/7/23 2027/7/22 缅甸

12

雌二醇测定试剂盒（磁

微粒化学发光免疫分析

法）

Estradiol�test�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2707-I-016766 / 2025/7/23 2027/7/22 缅甸

13

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

体测定试剂盒（磁微粒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

Anti-thyroid�Peroxidase�

Antibody�test�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2707-I-016766 / 2025/7/23 2027/7/22 缅甸

14

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测

定试剂盒（磁微粒化学

发光免疫分析法）

Anti-thyroglobulin�Antibody�test�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2707-I-016766 / 2025/7/23 2027/7/22 缅甸

15

C肽测定试剂盒(磁微粒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

C-Peptide�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Kit�(CLIA)

2707-I-016574 / 2025/7/18 2027/7/17 缅甸

16

胰岛素测定试剂盒(磁微

粒化学发光免疫分析

法)

Insulin�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Kit�(CLIA)

2707-I-016574 / 2025/7/18 2027/7/17 缅甸

17

C肽测定试剂盒(磁微粒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

C-Peptide�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Kit�(CLIA)

2707-I-016848 / 2025/7/24 2027/7/23 缅甸

18

抗胰岛细胞抗体检测试

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免

疫分析法)

Anti-Islet�Cell�Antibody�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Kit�(CLIA)

2707-I-016848 / 2025/7/24 2027/7/23 缅甸

19

抗谷氨酸脱羧酶抗体测

定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

光免疫分析法)

Anti-Glutamic�Acid�

Decarboxylase�Antibody�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Kit�(CLIA)

2707-I-016848 / 2025/7/24 2027/7/23 缅甸

20

醛固酮测定试剂盒（磁

微粒化学发光免疫分析

法）

Aldosterone�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Kit�(CLIA)

2707-I-016848 / 2025/7/24 2027/7/23 缅甸

21

肾素测定试剂盒（磁微

粒化学发光免疫分析

法）

Renin�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Kit�(CLIA)

2707-I-016848 / 2025/7/24 2027/7/23 缅甸

22

类风湿因子IgA测定试

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免

疫分析法)

Rheumatoid�Factor�IgA�test�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2707-I-016840 / 2025/7/24 2027/7/23 缅甸

23

类风湿因子IgG测定试

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免

疫分析法)

Rheumatoid�Factor�IgG�test�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2707-I-016840 / 2025/7/24 2027/7/23 缅甸

24

类风湿因子IgM测定试

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免

疫分析法)

Rheumatoid�Factor�IgM�test�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2707-I-016840 / 2025/7/24 2027/7/23 缅甸

25

抗酪氨酸磷酸酶抗体测

定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

光免疫分析法)

Anti-Tyrosine�Phosphatase�

(IA-2)�Antibodies�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Kit�(CLIA)

2707-I-016840 / 2025/7/24 2027/7/23 缅甸

（二）获得授权专利情况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号 授权日期 专利权人

1

一种靶向神经纤维丝轻链的抗体及其制备方

法和应用

发明专利 202411805010.2 2025/7/8

北京开景基因技术有限公

司，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2

基于外囊泡miRNA的胰腺癌诊断标志物及其

应用

发明专利 202411480045.3 2025/7/18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

医院，北京热景生物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资质的取得，丰富了公司产品的种类，进一步完善了公司体外诊断产品的菜单，完善了公司知

识产权保护体系，同时积极响应了海外市场的需求，便于进一步提高公司的市场拓展能力，提升公司核

心竞争力。

三、风险提示

上述产品的实际销售情况取决于市场的推广效果、 同类竞争产品的销售以及产品需求等多重因素

影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继续加大对产品的研发投入，不断向

市场推出对人类健康和生命有显著价值的产品，全力以赴做好公司经营。

特此公告。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2日

证券代码：603001� �证券简称：奥康国际 公告编号：临2025-025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项今羽持有公司无限售

流通股4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9.98%。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个人资金需求，公司股东项今羽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分别减持公司股份4,000,000股

和8,000,000股，合计不超过12,0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本次减持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

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实施。

减持价格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和减持方式来确定。 减持期间公司若实施送股、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配股、注销等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事项，减持股份数量将根据公司届时最新的总股本数量

及减持计划比例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于2025年8月11日收到项今羽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项今羽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40,000,000股

持股比例 9.98%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协议转让取得：40,0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项今羽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12,000,0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3%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4,00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8,000,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9月2日～2025年12月1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协议转让取得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

出承诺 √是 □否

1.项今羽先生承诺在受让股份办理过户手续后的6个月内不减持，并将严 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

施细则》等股东减持的有关法律法规；

2.自项今羽先生因协议转让取得股份所签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日起，无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拟减持事项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

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不得减持的情形。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

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拟减持股份的股东项今羽将根据自身资金安排、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及监管部门政策变化

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的不确定性，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项今羽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

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其他风险提示

上述股东将继续严格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相关监管要求实施减持，并配合公司及时履行有关减持进展和

权益变动的信息披露告知义务。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2日


